
证券代码：

002604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25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5

月

14

日，我公司取得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

<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万吨

/

年纤维燃料乙醇项目核准的批复

>

的通知》（鲁发改工业

[2012]

471

号）及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万吨

/

年纤维燃料乙醇项目核准的批

复》，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同意我公司建设“

5

万吨

/

年纤维燃料乙醇项目”。

目前，我公司正在准备公告相关事宜，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继续停牌一天，最晚不超

过

2012

年

5

月

16

日披露相关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70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公告编号：

2012-22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收到公司股东企荣贸易有限公司通

知，企荣贸易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2

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完成其公司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其公

司名称由“企荣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五矿企荣有限公司”（原英文名称：

CHEERGLORY TRADERS LIMIT－

ED

， 变更为：

MINMETALS CHEERGLORY LIMITED

）， 并已取得新的 《商业登记证》， 登记证号码为：

07514800-000-11-11-2

。

除上述公司名称变更外，其他登记事项保持不变。

本次股东名称变更后， 五矿企荣有限公司持有我公司股票数量和持股比例不变， 仍持有公司股票

134543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6%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11

证券简称：天伦置业 公告编号：

2012-013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接到控股股东天伦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其将原质押于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

司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285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635％

）解除质押。质押双方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同时，天伦控股有限公司将上

述股份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并签订了《质押合同》。质押双方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11

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之日止。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2012-021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99,8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

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0.9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

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22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荣超商务中心

A

栋

9

层

咨询联系人：练志良

咨询电话：

0755-23818547

传真电话：

0755-23818685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4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

一名为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

工代表选举，同意推选李红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与第八届监事会其他两名非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李红光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附：职工监事李红光先生简历

李红光：男，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经济师。历任深圳市振业物业发展公司财务科副科

长、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秘书、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本公

司管理技术部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任本公司职工监事。李红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８１

，

７６８

股，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本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单位担任职务。

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新增提案的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收到股东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钜盛华”，持有公司股份

６６

，

１７４

，

３５１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６．６９％

）提交的《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

撤销部分董事候选人提名的临时提案》和股东傲诗伟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诗伟杰”，持有公司股份

３２

，

８５０

，

７８６

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３．３２％

）提交的《傲诗伟杰有限公司关于撤销部分董事候选人提名的临时提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对上述新增提案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发出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存在提案被否决的情况：《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撤销部分董事候选人提名的临

时提案》及《傲诗伟杰有限公司关于撤销部分董事候选人提名的临时提案》被否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Ｂ

座

１２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李永明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３２６

人、代表股份

５６７

，

６６０

，

３０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５７．４０％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６５

，

２７６

，

２６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

；弃权

２

，

３８４

，

０３９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４２％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６５

，

２７６

，

２６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

；弃权

２

，

３８４

，

０３９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４２％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６５

，

２７６

，

２６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

；弃权

２

，

３８４

，

０３９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４２％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６５

，

２７６

，

２６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９９．５８％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

；弃权

２

，

３８４

，

０３９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４２％

。

５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按母公司净利润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５０

，

３１１

，

１９７．３６

元、提取

２０％

的任意盈余公积金

１００

，

６２２

，

３９４．７１

元，两项合计

１５０

，

９３３

，

５９２．０７

元。根据公司发展及经营实际情况，决定以公司总

股本

９８９

，

００７

，

３６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４

元（含税），共派送

２９６

，

７０２

，

２０８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３９

，

５６０

，

２９４．４０

元，共分配利润

３３６

，

２６２

，

５０２．４０

元。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利润分配的实施情况修改《公司章程》中关于注册资

本的相关条款并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６５

，

２７６

，

２６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

数的

０％

；弃权

２

，

３８４

，

０３９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４２％

。

６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１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６５

，

２７６

，

２６７

股，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

；弃权

２

，

３８４

，

０３９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４２％

。

７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根据审计工作需要，公司继续聘任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承担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１５

，

８７９

，

８５６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９０．８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

数的

０％

；弃权

５１

，

７８０

，

４５０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９．１２％

。

８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６２

，

４４２

，

１４７

股，占出

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９９．０８％

；反对

２

，

８２８

，

２７０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５０％

；弃权

２

，

３８９

，

８８９

股，占出席

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４２％

。

９

、以累计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１

）候选人李永明，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７８

，

４８３

，

８５１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８４．２９％

，当选为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

（

２

）候选人李富川，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７７

，

４８２

，

９３７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８４．１１％

。

（

３

）候选人罗力，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７７

，

４８４

，

００４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８４．１１％

。

（

４

）候选人江津，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７７

，

４７７

，

９３３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８４．１１％

。

（

５

）候选人王勇健，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７３

，

４８０

，

２８２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８３．４１％

。

（

６

）候选人马兴文，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０９

，

６５０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０２％

。

（

７

）候选人陶伟平，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０７

，

４７０

，

３５６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８９．４０％

。

（

８

）候选人钟务盘，表决结果为：同意

０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

。

（

９

）候选人郭俊武，表决结果为：同意

０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

。

（

１０

）候选人陈江涛，表决结果为：同意

０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

。

（

１１

）候选人丁古华，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８９

，

５６８

，

８３０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８６．２４％

。

（

１２

）候选人房向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９６

，

０６８

，

３７３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１０５．００％

。

（

１３

）候选人廖耀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９６

，

０７１

，

６５３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１０５．００％

。

（

１４

）候选人桂强芳，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０６

，

９１０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０２％

。

（

１５

）候选人王苏生，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３

，

９００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

。

（

１６

）候选人周俊祥，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９８

，

５１２

，

９５８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８７．８２％

。

（

１７

）候选人程汉涛，表决结果为：同意

０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

。

其中李永明、李富川、罗力、江津、陶伟平、丁古华、房向东、廖耀雄、周俊祥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其中房向

东、廖耀雄、周俊祥为独立董事）。

１０

、以累计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郭其荣、朱大华等二人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与职工监事李红光共同组成第八届监事会。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１

）候选人郭其荣，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９７

，

５０３

，

４９１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７０．０２％

。

（

２

）候选人朱大华，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９７

，

４１６

，

６１１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７０．０１％

。

（

３

）候选人吴晓蓉，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３２

，

３８８

，

５７２

票，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５８．５５％

。

其中，郭其荣、朱大华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１１

、《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撤销部分董事候选人提名的临时提案》 被否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９２

，

０６６

，

３８１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３３．８３５％

；反对

３６２

，

７２１

，

６１１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６３．８９８％

；弃权

１２

，

８５７

，

３１４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２．２６５％

。

１２

、《傲诗伟杰有限公司关于撤销部分董事候选人提名的临时提案》被否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９２

，

０６６

，

３８１

股，占出

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３３．８３５％

；反对

３６２

，

７２１

，

６１１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６３．８９８％

；弃权

１２

，

８５７

，

３１４

股，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２．２６５％

。

（二）表决结果：除第十一项及第十二项议案被否决外，其他议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余北群、李华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监局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现就年报全文“第五章 公司治理结构”中关于

非规范治理情况的描述作出补充，相关情况如下：“在第五章第四节之后增加一节：

五、公司存在的治理非规范情况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相关要求，公司每月向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国资委报送月度财务快报。具体报送

程序为：由公司计划财务部总账会计师制作月度财务快报，经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分管财务工作副总

裁、财务总监、总裁审核、董事长签字后通过网络平台方式上报深圳市国资委。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规定》和深圳证监局《关于对上市公司向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未公开信息行

为加强监管的通知》及其补充通知要求，公司按月度向证监局报送未公开信息知情人统计表。”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报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二〇一二年五月一十四日

致：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

托，指派余北群律师、李华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以

及《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事宜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次会议文件，并对有

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已获得公司的保证和确认，其已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其

所提供的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所作的陈述、说明是完整、真实、准确的，文件的原

件及其上面的印章和签名均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公告材料，随同其它会议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

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就本次会议相关法律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刊

登了《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会议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方式、会议出席对

象、会议审议事项、参加会议的登记办法及其他相关事项等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董事会在前述媒体刊

登了《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补充通知》），

对新增提案予以公告。《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已经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深圳市宝安南路

振业大厦

Ｂ

座

１２

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永明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的内容一致。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会议的召开以公告形式在法定期限内通知股东，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与

公告中所列示的一致，本次会议就公告所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完成全部会议议程。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及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２６

名，持有及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

５６７

，

６６０

，

３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７．４０％

，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经查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及授权委托书，本所律师认为，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还有部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了《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所载明的议案。除此之外，本次会议没有审议其他事

项。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与相关公告所述内容相符，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对审议事项按照《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所载明的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

行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所载明的议

案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表决时按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和计票。

经本所律师核查，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一十二项，即、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关

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７

、审议《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

届选举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审议《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关

于撤销部分董事候选人提名的临时提案》（撤销郭俊武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１２

、审

议 《傲诗伟杰有限公司关于撤销部分董事候选人提名的临时提案》（撤销程汉涛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上述议案中第

１－８

项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第

９

、

１０

项议案以累积投票制表决方

式通过，当选非独立董事为李永明、李富川、罗力、江津、陶伟平、丁古华，当选独立董事为房向东、廖耀雄、

周俊祥，当选监事为郭其荣、朱大华；第

１１

、

１２

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伍份。

股票代码：

000663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2012-025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传闻情况

2012

年

5

月

14

日，“新浪财经

-

股吧”刊登了财富天下记者张梓熙，名称为《全景网：永安林业董秘证实林地

有大量稀土，并且被疯狂盗采 永安董秘：永安林业

182

万亩林地被证实发现稀土等大量矿产》的文章，文章

具体内容如下：

昨天我们报道了福建的林业上市公司中福实业被爆旗下林地有稀土矿传闻，公司回应称没有。而最新又

有消息说，在福建的另一家林业上市公司永安林业，其林地也存在稀土矿资源，经过记者的最新调查，永安林

业方面证实林地确实存在稀土矿资源。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配音：与中福实业一样，永安林业林地被爆出有稀土矿传闻，也是跟盗挖有关。有投资者在全景网投资者

互动平台上就此询问永安林业。 电话连线：永安林业

000663

董秘 谢红 （有稀土矿吗？林地下 可能福建 江

西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配音：公司方面向记者证实，永安林业在当地区域的林地下确实存在稀土，而且永安林业公司方面还向

记者证实，公司林地下的稀土矿确实存在被盗采的现象 电话连线：永安林业

000663

董秘 谢红 （我们林地

里有发现部分在开采 我们已经及时制止了 应该去年比较猖獗 现在没有发现 发现的是什么稀土？ 什么品

种？ 这些要主管部门才知道 我们不是这个专业的 只是从林子的角度来考虑 我们因为没有执法权 发现这

个是向当地政府汇报的）

配音：据董秘称，永安林业林地被盗采现象发生在一年前，记者搜索到去年

6

月的新闻报道，文中称永安

林业区域广阔，已探明蕴藏大量钾长石、辉绿岩、铁、铜、稀土等矿产资源。因为有人非法开采稀土矿，永安当

地政府对非法矿点进行了制止，报道中指出“该矿点已停工，尚未开采出稀土矿”， 永安林业董秘表示，当时

资产损失较小，因此没对此事进行公告。资料显示，永安林业现有林地资源

182

万亩，如果稀土资源同样丰富，

永安林业将来是否打算将主业进行拓展？ 电话连线：永安林业

000663

董秘 谢红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打

算 我们没有开采的权利 按国家的政策办事 不是说林地下的土我们就可以开采）

配音：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接连有林业类公司被爆林地存有稀土矿，并遭到非法盗采的现象，而所涉及的

上市公司普遍位于福建境内，涉及永安林业、中福实业等。 电话连线：东北证券林业行业研究员 叶长青

（林地一般在山上 山上出点矿也不稀奇 据我所知 福建这边不是特别多的矿 云南那边更多一点 这个不管

有什么矿 跟公司没啥关系 如果真的有矿 也是国家收回）

配音：行业研究员表示，这类事件在二级市场流传，其实更多是市场炒作因素。即便发现矿，跟林业上市

公司并没有关系。

2011

年，永安林业净利润亏损了

4717

万元，同比降幅

6

倍之多，

2012

年一季报显示，净利润又

亏了

600

多万元。根据数据统计，永安林业自

2000

年以来，

12

年间的净利润总额约为

1954

万元，平均每年净利

润仅

163

万元。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

1

、上述采访内容属实。

2

、上述文章中标题部分《全景网：永安林业董秘证实林地有大量稀土，并且被疯狂盗采 永安董秘：永安

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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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林地被证实发现稀土等大量矿产》的表述与事实不符，公司没有也无权对林地里的稀土资源进

行勘探，因此，无法确定是否存在稀土等大量矿产。自

2011

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发现基层部分场站林地存在因

非法开采稀土导致林地轻微受损的现象，但不存在被疯狂盗采现象。对此，公司一方面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加

强自查、清理，另一方面根据《永安市整治非法开采稀土矿产资源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

开展打击整顿工作。目前在公司林地内的各非法开采点已全部取缔，被破坏的林地采取了补植、补造措施，于

今年

4

月份全部恢复植被，目前无发现新的开采点。

3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

准取得探矿权证或采矿权证。稀土资源属于国家特许开采的矿种，公司目前无开采稀土矿的可能。

三、其他说明

上述文章的标题具有较强的误导性，未深入了解国家矿产资源开发的有关政策及公司的具体情况，对公

司造成了不良影响。

公司预计将于

2012

年

7-8

月披露

2012

年半年度报告， 如发生符合深交所规定的需要进行业绩预计的情

形，公司将在深交所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业绩预告。

四、必要的提示

1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证券时报》及巨潮咨讯网（

http

：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２

证券简称：广州药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并对本公告内容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五届第十五次董事会（“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传

真和电邮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本公司所在地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四

十五号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董事长杨荣明先生主持了会议，本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第一项议案，其中关联董事李楚

源先生就此项议案回避表决；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第二项议案。

１

、关于本公司下属部分制造企业与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白云山”商号许可使用合同》的

议案（详见于本公司同日刊登的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２

、关于修改《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相关条款的议案（全文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特此公告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２

证券简称：广州药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十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并对本公告内容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五届第十一次监事会（“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传

真和电邮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本公司所在地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四

十五号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杨秀微监事会主席主持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下属部分制造企业与广州

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白云山”商号许可使用合同》的议案（详见于本公司同日刊登的持续关联交

易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２

（

Ａ

股） 股票简称：广州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拓展全国，特别是广东省外市场，拓宽销售渠道，增加企业产品的销售，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药业”或“本公司”）属下广州星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星群药业”）、广州中一药业有限公司（“中一药业”）、

广州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陈李济药厂”）、广州奇星药业有限公司、广州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潘高

寿药业”）和广州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家企业（“六家制造企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与广州白云山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股份”）签订《“白云山”商号许可使用合同》（“许可合同”）。

“白云山”商号及“白云山”商标为白云山股份所拥有，“白云山”品牌是中国驰名商标，在全国各省市消费

者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

二、合同的主要条款

根据许可合同，白云山股份许可授权以上六家制造企业使用“白云山”商号和“白云山”商标，许可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止。六家制造企业按经年度审计的财务报表所显示的净销售额的

５‰

支付

商号许可使用费，商号许可使用费自六家制造企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当月起计算；以上六家制造企业的产品

同时使用“白云山”商标的，不另外收取商标使用费。

根据许可合同的约定， 预计六家制造企业向白云山股份支付合共商号许可使用费将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６００

万元。

三、关联关系

由于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广药集团”）同时为本公司（持股

４８．２０％

）与白云山股份（持股

３５．５８％

）的

控股股东，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各自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关联董事李楚源先生（为本公司副董事长和白云山股份的董事长）就审议

许可合同及其项下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同时本公司独立董事刘锦湘先生、李善民先生、张永华先生、黄龙德

先生及邱鸿钟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广州药业：法定代表人为杨荣明先生，主要从事（

１

）中成药、天然药物和生物医药的研究开发、制造与销

售；（

２

）西药、中药和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和进出口业务。

白云山股份：法定代表人为李楚源先生，主要从事（

１

）中西成药、化学原料药、外用药、儿童用药和保健药

的研制、生产与销售；（

２

）经营商业及物资供销业。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本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商业原则，交易是公平、公正和公允的；本关联交易

有利于交易双方，符合企业长期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

１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

２

）《“白云山”商号许可使用合同》。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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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福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以公告形式

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在福州市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Ｆ

区

９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并由董事长陈辉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１９

，

０９１

，

９６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１．７９％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市徳

恒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９

，

０９１

，

９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表决结果：通过

２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９

，

０９１

，

９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表决结果：通过

３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９

，

０９１

，

９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表决结果：通过

４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决算》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９

，

０９１

，

９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表决结果：通过

５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２８

，

５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股利

１．２

元（含税），共派现金股

利

３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９

，

０９１

，

９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表决结果：通过

６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算及工作计划》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９

，

０９１

，

９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表决结果：通过

７

、 审议《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９

，

０９１

，

９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表决结果：通过

８

、 审议《关于申请

２０１２

年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９

，

０９１

，

９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表决结果：通过

９

、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

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辉、谢发利、洪茂椿、曹荣、兰国政、王非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三年。表决结果如下：

１

）陈辉先生，获得表决权

１１３

，

４８６

，

６０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２９％

。

２

）谢发利先生，获得表决权

１１３

，

４８６

，

６０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５．２９％

。

３

）洪茂椿先生，获得表决权

１３３

，

４８６

，

６０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１２．０９％

。

４

）曹荣先生，获得表决权

１３３

，

４８６

，

６０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１２．０９％

。

５

）兰国政先生，获得表决权

１３３

，

４８６

，

６０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１２．０９％

。

６

） 王非先生， 获得表决权

８７

，

１１８

，

７６６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７３．１５％

。

（

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程厚博、颜永明、孙敏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

举之日起三年。表决结果如下：

１

）程厚博先生，获得表决权

１２３

，

６１１

，

６０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３．８０％

。

２

）颜永明先生，获得表决权

１２３

，

６１１

，

６０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３．８０％

。

３

）孙敏女士，获得表决权

１１０

，

０５２

，

６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２．４１％

。

根据表决结果，陈辉、谢发利、洪茂椿、曹荣、兰国政、王非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程厚

博、颜永明和孙敏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１０

、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中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黄艺东、方荣良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中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

会选举之日起三年。表决结果如下：

（

１

）黄艺东先生，获得表决权

１２３

，

６１１

，

６０６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１０３．８０％

。

（

２

）方荣良先生，获得表决权

１１４

，

５７２

，

３２６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６．２０％

。

根据表决结果，黄艺东、方荣良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中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作了述职报告，对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

表独立意见情况、保护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旅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作了报告。《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全文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统计符合均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备查文件

１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徳恒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２

证券简称：福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近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公司职工谢剑凌先

生、薛汉锋先生、李霞女士为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相同。最近

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附：职工代表担任监事简介

１

、 谢剑凌先生，

１９７３

年出生，硕士，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曾任本公司车

间主任、生管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本公司监事。

２

、 薛汉锋先生，

１９７９

年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持

有董秘资格证书；曾任职于本公司财务部、青岛海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起任本公司监事。

３

、 李霞女士，

１９７６

年出生，本科，高级管理工程师，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起在本公司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起任本公司工会副主席；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起任本公司行政人事部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起任本公司工会主席、监事。

上述人员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２

证券简称：福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以电子

邮件发送相关人员，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本

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推举陈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议案一：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董事陈辉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选举孙敏女士、曹荣先生、颜永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孙敏女士担任召集

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选举陈辉先生、程厚博先生、谢发利先生、颜永明先生、曹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

其中陈辉先生担任召集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选举颜永明先生、曹荣先生、孙敏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颜永明先生担任召集

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五：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选举程厚博先生、孙敏女士、曹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程厚博先生担

任召集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六：聘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书

经董事长陈辉先生提名，聘任蔡德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蔡德全先

生通讯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软件大道

８９

号

Ｆ

区

９

号楼福晶科技园

Ｂ

楼

１０

层 （邮编：

３５０００３

）、 电话：

０５９１－

８３７７０３４７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７７０３４７

、电子邮箱：

ｃａｉｄｅｑｕａｎ＠ｃａｓｔｅｃｈ．ｃｏｍ

。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七：聘任公司总经理

经董事长陈辉先生提名，聘任谢发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八：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经总经理谢发利先生提名，聘任陈秋华先生、蔡德全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九：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经总经理谢发利先生提名，聘任郭宗慧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聘任薛汉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一：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聘任薛汉锋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１

、陈辉先生，

１９６６

年出生，清华大学激光物理和法学双学士学位，

ＥＭＢＡ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

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 曾任美国

Ｓｋｙｔｅｋ

公司部门经理；

１９９４

年起历任开发公司代总经理、

总经理，福晶有限董事长，物构所所长助理、副所长，中科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获得过

“福建省新长征突击手”、中科院“首届优秀青年”、中科院“所级领导班子进步奖”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２

、谢发利先生，

１９６１

年出生，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

权； 曾任物构所晶体材料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

１９９１

年起历任开发公司销售开发部主任， 开发公司总经

理，福晶有限董事兼总经理。曾获中科院“十大杰出青年”；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３

、曹荣先生，

１９６６

年出生，博士后，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曾任中国科学院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结构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中科院福建物构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委员，《中

国化学》、《结构化学》、《无机化学学报》编委，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及福州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４

、程厚博先生，

１９６３

年出生，硕士，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历任深圳联华电

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西安安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京能集团投资部经理，深圳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副总裁；曾任福晶科技董事；现任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曾获中国十

佳基金投资人第一名。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５

、颜永明先生，

１９６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格。历任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办公室副主任、资产评估部负责人、

兼任福建省财政厅长乐财会培训中心管委会委员兼总经理，福建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福建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常务理事，福建省会计学会理事、常务理事等职务。现任闽江学院财务处处长、副教

授，福州市会计协会副会长，福州市审计协会副会长，福建省

２０１１

年高级会计师评委会评委，中国武夷股份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６

、孙敏女士，

１９６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学位，律师

资格。大学毕业后至

１９９３

年，在福州铁路运输法院任职，从事刑事审判工作，

１９９４

年起在天津

ＯＴＩＳ

电梯有限

公司福州分公司从事法务工作，

１９９６

年起先后在福州众智律师事务所、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

２００２

年起至今在福建汇德律师事务所执业并任合伙人。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７

、蔡德全先生，

１９６７

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持有董秘资

格证书，现为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曾任本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行政人事部经理兼总经理助理、人

力资源部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８

、陈秋华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

１９９３

年起历

任开发公司工程师，福晶有限销售部经理助理、北美业务部经理、销售部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９

、郭宗慧先生，

１９７１

年出生，大学学历，在读硕士研究生，会计师，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

久海外居留权；曾任福建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起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起任本

公司财务总监。

１０

、薛汉锋先生，

１９７９

年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持

有董秘资格证书；曾任职于本公司财务部、青岛海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起任本公司监事。

上述人员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除陈辉持有公司股票

６

，

６６９

，

９００

股、谢发利持有

公司股票

６

，

５６３

，

５８１

股、陈秋华持有公司股票

２５３

，

１２５

股外，其余人员未持有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２

证券简称：福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以电子

邮件发送至相关人员，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会监事

５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５

人。本次会议的参加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推选黄艺东先生主持本会议，经与会监事举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议案名称：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选举黄艺东同志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相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附：黄艺东先生简历

黄艺东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博士，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现任福建物质结构

研究所副所长、福建省光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稀土学会发光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兵工学会光学专业委员

会委员；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黄艺东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２

证券简称：福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８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３８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２ ０１＊＊＊＊＊６１２

陈 辉

３ ０１＊＊＊＊＊３１６

谢发利

４ ００＊＊＊＊＊４５１

陈秋华

六、相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福建省福州市软件大道

８９

号

Ｆ

区

９

号楼福晶科技园

Ｂ

楼

１０

层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３５０００３

）

咨询联系人：薛汉锋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７１９３２３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７１９３２３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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